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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實習記者祁詩揚北京三十日電
】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30日表示
，目前要解決 「信訪而不信法」的關鍵，在於解決部分案
件進入司法系統後，程序空轉，案件卻無法終結的問題。

以往有不少百姓在遇到問題時，更傾向用信訪方式來
主張權益，而不是走入法院用司法程序維護自身利益。姜
偉表示，致使群眾 「信訪不信法」的原因主要在三個環節
：一是入口──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怎樣能夠納入司法程
序，讓法院審理。四中全會這次提出了重大的改革舉措，
就是改革法院的立案機制，由立案審查制轉為立案登記制
，要求法院對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
必理。二是程序空轉問題。有些案件在司法機關審理，儘
管法律程序走完了，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下一步改革的
重點就是解決程序空轉問題，讓人民群眾的合法訴求依照

法律程序就能得到解決。三是維護司法權威。確有一些案
件經過法院的審理，判決是公正的，這時候我們要維護司
法權威，要服從法院的裁判，但對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
有關部門要通過司法救助等方式加以解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葉傳星對大公報表示，「信
訪而不信法」的原因有些是法院不受理，有些是受理審判
後難以執行，最後就只能變成崇拜權力和上級。因此信訪
與法治的矛盾關係是涉及法律在糾紛解決中的角色問題。

「信訪模式應該取締。」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院長曲新久對大公報說，信訪制度的存在將阻礙法治工作
的進一步推進，同時影響法律在人們心中的
形象。如果能夠終結信訪的歷史，
法治工作將邁上一個巨大的
台階。

十八屆四中全會開幕前，外界普遍預測周永康
案很可能在這次會議上做個了結，但最終的會議決
定卻未提及周案。為此，這個十八大後落馬的最大
老虎的命運引發的外界更多了猜測。

姜偉30日在回應此事時表示， 「因為目前周永
康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所以這次全會沒有就他
的問題作出相關的決定。關於周永康案件的查辦，
體現了黨中央堅決懲治腐敗的態度和決心。至於周
永康案件的情況和查辦的進展，我不了解這方面的
情況。」

對於周永康案的查辦進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洪道德曾表示，周案需要經歷五個階段：黨內調查
、黨內審查、司法偵查、起訴和審判。

洪道德曾預計，如果周永康案能在四中全會順
利移交司法機關，最快也要到明年下半年才能一審
開庭。

獨立審判並非司法獨立
四中全會決定提出， 「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

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
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針對大公報關於這一規定
與 「司法獨立」有何區別的問題，姜偉表示，司法
獨立對應三權分立政體，與四中全會決定的有關表
述是兩回事。

「我國實行議行合一的人大制度。人大不僅是
立法機關，也是權力機關。法院、檢察院由其產生
，對其負責，受其監督。」姜偉說，因此，四中全
會決定提出的相關表述，與那些基於三權分立政體
國家的 「司法獨立」是兩回事。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葉傳星告訴大公報，
中國的 「獨立行使審判權」與西方的 「司法獨立」
主要存在三方面區別：首先，前者是以堅持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為前提，而後者是超越黨派的；其次，
前者強調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後者則指法官獨立
行使審判權；最後，前者中的法院要接受檢察機關
的法律監督，後者在現實中則不存在這樣的監督機
構。

證據不足即定案致冤案
從聶樹斌案到佘祥林案，再到今年8月剛剛終

結的念斌案，這些著名的冤假錯案都引發了社會的
極大關注，同時讓人們開始審視偵查審判制度本身
存在的瑕疵。四中全會決定提出， 「推進以審判為
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
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

姜偉表示，一般的刑事案件，需要經過偵查、
審查起訴、審判等階段。但在司法實踐中，一些進
入庭審的案件，常常因為偵查機關沒有收集或者沒
有依法收集關鍵證據，未達到定罪標準。這種情況
下，法院如果判被告人有罪，容易造成冤假錯案；
如果判無罪，又要承受社會各方面壓力。

「公正始於偵查，如果偵查機關在搜集、固定
證據時偏離了公正的要求，案件就不會有公正的結
果。」姜偉說，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要
求從偵查環節開始，就必須全面、規範地收集、固
定證據，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和證據經
得起法庭調查、質證、辯論的檢驗，從源頭上防止
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確保案
件裁判的質量，有效避免冤假錯案。

30日，國務院新聞辦就 「四中全會決定
的重大意義及司法領域的重大舉措」 召開專
題發布會。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
室負責人姜偉在會上回答大公報記者提問時
表示，決定提出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
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與西方三權分立體
制下的 「司法獨立」 完全不同。姜偉還表示
，因為周永康目前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
所以四中全會未就他的問題作出相關決定。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三十日電】

回應四中決定未提周永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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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實習記者祁詩揚北京三十日電】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30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回應媒體關於中國司法領域具體制度的建設情況時表示，目前中國尚未形成具體的赦免制度，而人民陪審員制度則在進一步的完善中。
據了解，如今不少國家都存在總統簽署大赦令的情況，如意大利不僅有普遍移民合法化的大赦，也有選擇性的針對家庭工和護理工進行身份合法化的小赦。姜偉表示， 「我國一直在討論和研究赦免的問題，根據中國的國情和司法實踐要求，目前還沒有形成具體的赦免制度。」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曲新久則對大公報說，經過以往的一些研究，赦免制度雖有一定意義，但總體來講弊大於利，因此中國現在甚至將來建立赦免制度的可能性都不大。

陪審員將只參與事實認定
針對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實踐中出現的「陪而不審」、 「審而不議」等現象，姜偉表示，人民陪審員制度是人民群眾依法參與司法、監督司法的最直接形式。但目前各級法院人民陪審員數量相對較少，有的法院甚至只有幾個陪審員，成為常駐法院的 「專審員」，而且參審的案件不多。為此決定要求，保障公民陪審權利，擴大參審案件的範圍，完善隨機抽選陪審員方式，提高人民陪審的公信力。四中全會決定還提出，要對陪審員和法官的職能進行科學分工，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葉傳星認為，決定提出的這一規定是十分正確的做法，陪審員不熟諳法律，讓他們處理法律裁判部分，實是勉為其難。正因為他們沒有這方面的判斷能力，所以才會造成 「陪而不審」的現象。
「我國的制度與美國不同，陪審員並不是獨立做決定。」曲新久介紹說，陪審員根本不了解案件的全部，所以只能被承辦人主導。他們專業性不足，參與案件少，只起到 「陪」的作用。今後應讓陪審員全程出席證人出庭等環節。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三十日電】中央司法體制改
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30日表示，世界上並沒有普
世的法治模式，走何種法治道路是由一國的基本國情決定
的。姜偉稱，目前世界已經認可 「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
，相信世界也會認可 「法治建設」的中國模式。

在回應為何四中全會決定着重強調 「中國特色法治道
路」時，姜偉說，法治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法治的
基本精神對於各國的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
法治建設固然有其客觀規律，但是也要與本國的實際相結
合。

習近平在對四中全會的決定起草情況向全會所作說明
中就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能不能辦好，最關
鍵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在走什麼樣的法
治道路問題上，必須向全社會釋放正確而明確的信號。

姜偉表示，從各國的法治現狀看，具體國情的複雜性
決定了法治模式的多樣性。主要發達國家在政體形式、法
律制度、司法體制，也不盡相同。世界上並沒有普世的法
治模式，也沒有最好的法治模式，只有最適合本國國情的
法治模式。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葉傳星告訴大公報，其實中
國正通過這些年的法治建設，在努力創造一種法治模式。
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地廣人眾，作為一個有國際影響力
的大國，中國欲獨創一種法治模式的想法與做法，都是可
理解和可實現的。

「經過65年的探索，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法治建設
成就。這些成就集中體現在我們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姜偉稱，這條道路符合中國國情
，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安定有序、人民安居樂業提
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中國法治模式期世界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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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偉表示，因為
周永康（下圖）目前
不再擔任中央領導
職務，所以四中全
會未作出相關決定

▶中共十八屆
三中全會 「決
定」已提出把
涉法涉訴信訪
納入法治軌道
解決 中新社

▲山西呂梁中院流動法庭在偏遠農村開庭審理案件
中新社


